中共涞源县纪委
2023年关于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根据财政局印发的《涞源县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暂行办法》文件要求,开展2023年度本单位预算项目自评工作。报告如下:
一、组织开展情况
我委高度重视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组织自评。确定2023年度我委项目预算及资金分配拨付情况,预算资金159.01424万元（其中省市纪委大要案及专案办案专项费用100万元，纪检委办公楼修缮费26.7万元，廉洁文化建设25万元，纪检委巡察办专项巡察经费6万元，异地调动干部周转住房租赁费用1.31424万元)。自查自评财务日常管理使用资金流程，单据的真实性、合理性和全面性，财务账簿的及时性、规范性。接受审计部门监督检查。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3年，我委已完成项目预算资金132.31424万元（其中省市纪委大要案及专案办案专项费用100万元，廉洁文化建设25万元，纪检委巡察办专项巡察经费6万元，异地调动干部周转住房租赁费用1.31424万元)。已完成，效果显著，服务对象满意度高。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我委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全面总结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绩效目标的设定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按照工作要求,我委会继续加强对项目预算资金管理使用实行跟踪督导。一是严格遵守国家财务管理办法以及项目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严禁违规操作。二是实行调度制度，积极与市纪委办公室、县财政局等单位沟通协调,及时解决在资金使用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三是确保资金使用效益，紧密结合委机关实际，采购务实管用的产品，避免闲置，杜绝资金浪费。
虽然我委完成了专项资金的支付工作,但是在资金使用管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资金数额小，资金缺口大，无法满足我委的资金需求;二是绩效评价管理和项目档案资料管理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下一步，我们将认真总结,积极整改,健全制度，规范管理,不断提高项目预算资金使用管理规范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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